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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这一系列讲道定的题目是“喜爱神的律法”。不过，我想或

许更恰当的题目应该是“爱神”。今天早上我们也一同诵读了，经文

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所以，遵行诫命不

仅仅是理解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更重要的是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遵行这些诫命的真正意义。 

前四条诫命总结了我们如何爱神，后六条诫命总结了我们如何爱

人。因此，我希望在讲解这些内容时，不只是停留在律例、规条、法

令的形式上。我想避免这种形式主义，但同时我也不希望这些律例显

得冷冰冰、毫无温度。这些都是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如

果我们真的想爱神，这爱应当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想爱人，这

爱又应当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追求应当是什么？我希望，当我们阅读

这些内容时，这种爱始终在我们心中成为首要的目标。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条诫命的第二部分，出埃及记 20 章 1~3

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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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祈求你用恩典、真理和智慧充满这所会堂。我也为自

己祷告，父啊，求你使我不退缩，能将对会众以及所有听道的人有益

的话语宣讲出来。我也为自己祷告，求你使我在聆听这些话时被圣化，

使我们都能更多地被塑造成你宝贵儿子的形象，我们奉他的名祷告，

阿们。 

现在简要回顾一下。第一条诫命禁止无神论，不论是理论上的还

是实际的。如果你试图否认某人的存在，就不可能去爱他。同样地，

如果我们想要爱神，却说“我甚至不认为你存在”，显然，这不可能

是爱的表现。 

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查尔斯·霍奇曾说：“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秘密的信念，那就是他们对神的责任是最高的责任，这

一点可以从人类本能地排斥无神论这一指控看出。”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无神论的现象。

在过去二十年里，许多畅销书公开宣扬无神论。这种新无神论自豪地

宣称，神在人的事务中毫无作用。无神论被视为一种智慧的象征，也

是一种正直的象征。他们认为，智力表现在他们不轻易接受宗教的信

仰，而正直表现在他们不被宗教的罪疚感所操控。因此，他们自认为

是有智慧、有正直的人。 

随着近年来无神论畅销书的流行，人们对无神论的观念变得更加



舒适，甚至更加胆大。然而，我仍然认为，这种观念即使在自然人的

心中，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原因有很多。上周我们也谈到过，人本能

地排斥无神论，因为这是罪。即便人由于罪性而逐渐对罪感到麻木，

但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类本能知道有神的存在，一般来说，

对罪仍然会感到不安。人对无神论的反应，就像他们对一个顽固的小

偷的反应一样。有人说：“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从历史上看，我

们会本能地反感。即使今天这种观念被推动，人们也不再那么震惊，

但若有人对你说：“我是坚定的小偷”或“我是坚定的骗子”，你可

能会心想：这世界怎么了？然而，无神论与这些并无不同。有人甚至

可以辩称，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比成为坚定的小偷更令人不齿。即使

无神论者说：“如果没有神，一切皆可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

偷窃和撒谎对我有利，凭什么你说这是错的？你凭什么成为绝对权威

来约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我们生活的文化中，这种

观点正逐渐占据主流。 

不管怎样，这第一条诫命明确禁止无神论，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

实际生活中的。我所说的意思是，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罪，无论你宣

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还是生活中以无神论者自居，都触犯了神的命令。

有人会说：“我不是无神论者，我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这个词

源于希腊文，意为“不知道”。某种意义上，这是事实，人们也因此

感到安心：“我只是说我不知道。”但无论你自称不可知，你的日常

行为必然会受到神存在与否的影响。你可能不公开宣称无神论，但你

会按照无神论的方式生活，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重点是：

不信神并非道德中立的立场。希伯来书 3 章 12 节提醒我们：“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上周我们谈到不信是如何成为罪的。我们都认识一些非信徒，他

们似乎是好人，或许确实是好邻居、值得信赖的人。你甚至可能愿意

借钱给他们，因为相信他们会还，但你可能不愿意借给一些基督徒朋

友，因为不确定能否收回。有人会说：“我认识的基督徒，有些人的

品行还不如非基督徒。”那么，成为无神论者怎么可能是罪呢？ 

现代无神论运动常说：“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如果有

人告诉你有一位全能的神掌管万物，你确实需要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一

点。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从一开始，神已经以充分而确定

的方式向人类显明了自己的存在。实际上，我可以说，我们对神的认

知，比通过科学方法所获得的任何经验知识更为显明。 

保罗在罗马书 1 章 19 节说：“自从创天地以来，神的事情，人所

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他进一步解

释，人对神的认知清晰可见，以至于人无可推诿。 

因此，当有人说“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时，我们可以反

驳：神已经在每个人心中植入了对他存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这足以

让人无可推诿。这是非凡的启示。人对神的拒绝，也就是违反第一条

诫命，是因为人出于不义压制真理，而非因无知。人是有知觉的，但

出于私欲与罪性，他们选择随心所欲，而压制良心的呼声。使徒保罗

告诉我们，他们因此无可推诿。因此，人拒绝神的罪，与他们违背任

何其他诫命的罪一样，是完全有责的。 

我还要再强调一遍，第一条诫命并没有这样写：“我是耶和华你



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不可以成为无神论者。”

它并没有这么说，它是这样写的：“你不可有别的神，只可敬我。” 

事实上，圣经中关于无神论的记载非常少。你可以找到几节经文，

比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等等，但在表达论证或处理持无神论

立场的人方面，圣经几乎没有详细讨论。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人是不

可能没有神的。第一条诫命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只可敬我”，真正

的含义是：人无法不信仰某种神。 

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不相信那个创造天地、永恒自存的三位一体

真神，但他们可能承认存在某种神，甚至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神”。

我最近因故在医院过夜，我没事，但与我对面的一位病人巧合地认识，

他希望拉开帘子，而我原本想读书，但神安排我与他谈话。他说：“我

只是想说，我相信有神。”但他所信的神其实只是对真神的一种模糊

的仿制。他说：“我不是无神论者，我信神，但让我告诉你我所信的

神是什么样的。”他的神有点像基督教神，但定义模糊，随时可以根

据个人喜好被改造，以满足当下的需要。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有人会说：“我喜欢把神想象成”，

而这种陈述的结尾几乎总是异端。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我要创造一

个符合我喜好的神。” 

出埃及记 32 章记载，以色列人被从奴役中释放后，因摩西迟迟未

归而心生不耐。他们试图重新定义神。他们并没有成为无神论者，也

没有决定去跟随某个异教神。他们没有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敬拜

摩勒、达贡、巴力，或圣经中提到的其他异教神。”他们仍然希望跟



随从埃及领他们出来的神，但只想要这个神的某些部分。他们做了一

只金牛犊，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神，但又是一个不会管束他们的神—

—牛犊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它们只会按照你的指令行事。 

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说：“我们绝不跟随虚假的神，我们只

是让真正的神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然而，当我们在新约中看到他

们所做的事情时，这仍然成为了虚假的神。当我们试图改变神本来的

样子时，我们并不是在爱神。如果我说：“我要按照我的喜好塑造你”，

这不是爱神，也不是爱别人。无论是异教的虚假神，还是对真神的模

糊仿制，甚至是从真神而来的事物被歪曲为偶像，都属于虚假神。 

例如在旧约中，神曾为以色列人提供铜蛇。当时，人被毒蛇咬伤

而死，神安排铜蛇作为预表，预示基督。这是一个荣耀的画面。耶稣

将自己比作铜蛇。今天我们在医生办公室仍然能看到蛇形标志，这象

征医治。人只要看铜蛇，就能得到医治，这生动地预示我们看向基督，

从罪中得医治。然而，直到圣经后期，我们才看到铜蛇被当作崇拜的

对象，人甚至毁坏了铜蛇。这显示出我们的本性：即便是非神之物，

我们也会倾向去崇拜它。 

因此，我们有异教神、对真神的模糊仿制、我们创造的神，甚至

我们的情感和欲望成为神。许多基督徒会说：“我对这件事感觉很好”，

意思是自己的情感和喜好已经成为他们的神。或者可能是某种意识形

态：“我相信这个制度，这个思想体系。”甚至有人会说：“我信这

个人，所以把他的照片挂在海报上，因为他会引领我们的国家走向正

义、真理和拯救。”这些都是虚假的神。无数人在各式各样的“神”

中争夺信仰和忠诚。 



你可能会问自己：我的神是谁？我们该如何开始辨认呢？简单来

说，你的神就是你早晨起床的原因。有人会说：“我的神是一杯咖啡，

因为它让我起床。”一个人的神会决定他接下来要说什么、要想什么。

当一个人感到沮丧时，那是因为他让他的神失望了。如果你的神不是

智慧的、良善的、恩慈的，你就会陷入绝望。想想看，你的神是谁？

谁掌控你的生命？你为谁而活？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不是无限的、荣耀的、完美的、充足的、

永恒的、不变的、不可理解的、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全知的、全智

慧的、至圣的、至公的、至慈的、长久忍耐的、充满善与真理的神，

那就糟了。如果我们的神低于真神，他或它会提出愚蠢和黑暗的要求，

利用我们的肉体和愚昧，引领我们走向毁灭，却不提供救赎或出路。 

朋友们，天然人会拜假神，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圣经和历史充

满了跟随假神的记录。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也在历史和现实中看到：

金钱、权力等都可能成为神。创世纪 31 章 19 节记载，拉结偷了她父

亲的家中偶像，就像偷一只茶壶一样。约翰·加尔文曾引用这一事件，

证明人心的罪性。他写道，人类心灵是偶像的熔炉，自然心灵是一个

偶像工厂，人们不断制造偶像。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心灵充满自以为

是的理性者，敢于想象一个适合自己能力的神，在愚昧中以虚妄的幻

象替代神。 

朋友们，我们必须自问：我的神是真神吗？还是幻象？我的神是

我自己想象的，还是我一直在服侍的真神？当我们将我们的信任、情

感和信念寄托于任何非真神的事物、思想或意识形态时，我们就不是

在爱神。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指出违反这条诫命的明显行为，也就是不爱

神而去爱别的事物的种种表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工业化、物质

至上的文化中。虚假的神无处不在，它们光彩夺目，似乎为自己打上

了聚光灯，吸引我们去观看、去追求、去抓取、去依附。但我们需要

意识到，无论是显而易见的，还是不那么明显的，我们在爱神上可能

会绊倒的各种方式。 

我先说一点，因为稍后还会再提。我们也必须明白，后六条诫命，

爱人如己，只有在我们爱神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是说神要我

们对人太好，所以应该减少对人的善意而更多地转向神，这不是运作

的方式。我们爱神越多，就越能爱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耶稣说，

我们要用全心、全魂、全意、全力去爱神。如果我们努力去爱神，我

们的生活也会更和谐，更容易与人相处。 

一些假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情感中心、信念和热忱很容易被

明显的罪恶和不健康的事物吸引：毒品、酒精、非法性行为、赌博、

暴力、自我满足、金钱、骄傲等等。事实上，剩下的诫命会涉及这些，

因为每当我们违反其他诫命时，实质上也违反了第一条诫命。使徒约

翰在约翰一书 2 章 16 节写道：“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世界的诱惑时刻围绕着我们。我们谈到爱世界，而世界也在爱我

们，试图让我们沉迷于这种关系。但这就是奸淫。当我们以这种方式

爱世界时，就是对神的不忠。 

还有另一种危险。我不会在此详述显而易见的危险，而是要指出



一个非常微妙的危险：我们情感和信念的中心可能会被看似善良的事

物所吸引。路易斯在他的小说《魔鬼书信》中，用上级魔鬼写给下级

魔鬼的信，描绘了如何让人绊倒的策略：当人悔改某件事时，他们会

被诱导去过度爱国，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神。世界、肉体和撒但总在

想方设法地转移我们的目光和心志，使我们远离独一真神。 

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些善良的事物成为神。家庭、健

康、政治议程、勤劳，这些都是好事，但它们并非为成为神而存在。

如果你把它们当作神，你会毁掉它们，也会毁掉自己。 

在主持婚礼时，我总告诉新郎新娘：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应当比配

偶更重要。配偶是神赐给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但这与把配偶当作

神完全不同。正因为我们要对神负责，我才能开始以神所呼召的方式

去爱我的妻子。当神被承认为神时，爱的标准就以神为准。如果另一

个人成为你的神，爱的标准就以那个人为准，而这必然是低于神的标

准。 

我的孩子们喜欢问我少年时的所作所为，好像知道了我的过去，

就会改变他们的标准。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我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

因为我不是标准，神才是标准。我不是标准，无论是作为父亲、丈夫、

牧师还是教练。正如体育界常说，最好的教练往往不是最出色的运动

员，这其中有道理。因为如果你是迈克尔·乔丹或勒布朗·詹姆斯，

身高两米零九，弹跳能达到四十七英寸，你不必做到每件事都完美，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球员，你必须做到每件事正确才能上场。 

 



标准是完美，是敬虔。当你把受造物当作神时，标准必然下降，

而且会越来越低。我曾在一档节目中看到关于老虎的历史介绍，讲解

者深情地叹息，老虎曾被人敬为神，而现在几乎灭绝。我当时想，这

是一个很有趣的困境：如果你的神是一只老虎，而老虎随意杀戮，你

模仿它也会随意杀戮，包括杀老虎。 

因此，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承认天上有一位神，他说不要随意杀

戮。有了神的标准，才能正确管理世界。我认为基督徒应该做环保工

作，这符合神赋予人类的文化使命。神要求我们确保世界运行正常，

但如果我们把老虎当作神，标准就不再是绝对的、超越的、来自公义

圣洁神的标准。 

我们可能会被动物的某些行为吸引，但我们不能只选择自己喜欢

的属性去模仿。我们被呼召去遵循绝对的、超越的标准。使徒保罗在

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时写道（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 节）：“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

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

加勉励。”我提出这点，是因为我们不应自满，而应追求在爱神上更

进一步。 

我希望我们都更爱神，起身问自己：我如何生活才能更好地爱神？

假设我们不是无神论者，假设我们尽力避免让物质、暂时或其他受造

之物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在

遵守第一条诫命上卓越呢？我想总结如下：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这位

神，明白我们将他置于至高之位的对象是谁。你的神是谁？ 



为了爱神并遵守这条诫命，我们不能把本应属于神的事物交给别

人。我们必须认识神的属性。若你对某人一无所知，就无法说爱他。

我们必须明白，神是三位一体、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创造主。我之

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教会中存在一个问题：有人以为有些

事情不在神掌控之内，不在祂的旨意和供应之下。这实际上是把神的

权柄授予了他人或其他事物，从而违反了第一条诫命。 

我们必须认识并承认，神是永恒的三位一体的活神，是万物的创

造者、维持者和统管者。《威斯敏斯特信条》对此表述得非常好：“神

从永恒起，凭自己至智至圣的旨意，自由且不可改变地预定了一切将

要发生的事。”这是你的神吗？ 

若将至高的掌权归给人或撒但，就违反了这条诫命。许多人相信，

神的主权可以被人的意志所遏制。你若有这样的神，一个如此无力的

神，以至于可以被人的意志所阻止，那他还有什么权能可言？也有人

相信撒但掌控历史的进程，这世界属于他。在西方福音派中，这种思

想颇为流行。然而，这种看法，无形中违背了这条诫命。保罗确实称

撒但为“这世代的神”，毫无疑问。但人们，即便是一整代人，若侍

奉假神，也不能使撒但成为神。你明白这其中的区别吗？人们说：“撒

但掌控一切。”不，撒但并不掌控一切。这是一种欺骗。这种思维对

基督徒有害，会带来困惑与绝望。撒但掌管你的生命吗？他掌管历史

吗？ 

神是至高的主，祂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我们的天父要我们明

白，没有任何事物不在祂的权能之下。你躺在病房里，面临可怕的诊

断，神不是在外面等待，然后临入帮助你。祂已经预定了一切：你出



生的那一天，你死去的那一天，以及你死去的方式，都在天父手中。 

最后，我们必须有信心。仅仅认识神还不够。我们必须凭信心“占

有”这些，我的意思是，使之成为我们的。这里所说的占有，不仅是

对神的诫命而言，更是将神自己占为己有。我们要说：“你的神就是

我的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1 章 9 至 10 节写道：“因为他们自

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

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你是否将这位神当作你的神？ 

我要强调一下，对于那些神学上敏感的弟兄姊妹，我并非在这里

讲亚米念主义或协作论。我们被呼召要使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呼

求祂的名（罗马书 10 章 13 节），行在祂的道上（诗篇 128 篇 1 节），

信靠祂的救恩，那救恩唯有借着基督而来。我们的神不会提出无法完

成、黑暗的要求让我们束手无策，然后将我们遗留在黑暗中。我们的

神提出公义的要求，向我们显明黑暗，然后又将我们从这黑暗中拯救

出来。正如出埃及记 15 章 2 节所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

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你的救恩就在基督里。 

在罗马书 3 章 26 至 28 节，我们学到，我们站在神面前，并非因

自己爱神的能力，而是因神的公义。爱神本身不是福音；福音是神爱

我们，并差遣祂的儿子为我们死，偿付我们无法偿付的债，过我们无

法过的义的生活。保罗写道，这一切是为了显明神现今的公义，使祂

既是公义的，又成为信靠基督者的义的施行者。多么有力的经文啊！

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问答环节深入讨论它：神既公义，又成为义的施

行者。那么我们的夸口算什么？被排除的是何种律法？不是行为的律



法，而是信心的律法。保罗几乎带着一点幽默感地强调：“我们认为，

没有人因行律法的行为称义，乃是因信称义。” 

朋友们，要明白，知道神的保护与真正信靠神是完全不同的。信

心的行动表现在对神的爱、敬畏、感恩、顺服和奉献中。遵守这条诫

命，不仅仅是在主日才做，不仅仅是在顺心的时候才做，而是每分每

秒都要做。我们要时刻意识神的同在、威严、美善与供应。我们不应

偏左或偏右，而是全然忠于神。我们要像诗篇所说，昼夜默想祂的律

法，并以此为乐。 

我们应当盘点自己时间、精力、财务、思想的投入，问自己：我

现在在爱神吗？我们是否被各种屏幕占据？在看这些屏幕时，你是否

在爱神？你是否在承认神，不论你读什么、看什么？你是否为别人的

看法焦虑，而更在意他们如何看你，而非神如何看你？你是在喝更深

的基督之水，还是期待一天劳累后的世俗满足？你是否尝到主的美善，

并因投靠祂而喜乐？这一切应时时刻刻、每分每秒地提醒我们。 

在此，我们或许会深切体会自己遵守这条诫命的无力，也会意识

到我们迫切需要从行为约中得救的拯救，我们无法凭自己行善而得救。

我希望，也为此祷告：在我们遵行诫命、爱神的过程中，每一步，每

一刻，都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谁能做到呢？谁能得救呢？正如耶稣

所说，这在人的力量下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不可能，我们就可以放弃对神持续的意识、

依赖、责任与顺服。若抱着“反正有人可以做到，我干脆不努力”的

心态，那是违背神的态度。我们一旦在思想、言语或行为上偏离神，



哪怕一点点，就违反了这条诫命，也就停止了爱神。我们若违反其他

诫命，也同样违反了这条诫命。祂是主，别无他神。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条诫命的庄严要求。没有哪条诫命比这条更提

醒我们：我们何等迫切地需要救主。我们必须问自己：神是我的父，

耶稣是我的救主吗？我们必须问自己，谁是我们的主？耶稣说不能侍

奉两个主。谁是你的主？ 

让我说明一点：我服侍主的能力不足，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主是

谁。在服侍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救主。当我跟随祂时，

我会感叹：“主啊，我远远跟不上。”我记得跑田径时，我并不是 400

米的世界级选手，但队里有一位奥运接力金牌得主 Maxi Parks 邀请我

一起训练。我在跑道上紧随其后，他轻松起跑，而我无法追上。正是

在追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完成，体会到对救主的迫切

需求。 

毫无疑问，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的主，祂也不是我们的救主。耶稣

独自完全遵行了父的旨意，每一个思想、言语、行为和每一刻。我们

应更深感佩祂的公义，因为祂完全守住了这条诫命。祂独自承认父的

荣耀，从未偏离这一诫命。福音就在这里：唯有耶稣，将祂的胜利赐

给凡求告祂名的人。神通过基督看我们时，视我们为完全守住诫命的

人。 

我祈祷，愿我们对神律法的学习和理解，使我们心更靠近救赎主。

天父啊，我们祈求，不让恩典成为恶行的掩饰；我们祈求，每分每秒

都意识到祢是谁，祢所做的，爱祢意味着什么，违背祢信任意味着什



么，在光中行意味着什么，在黑暗中行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以全心、

全魂、全意、全力去爱祢，天父，祢值得我们全心的爱。同时，让我

们在遵行祢律法、审视自己时，清楚意识到我们迫切需要救主。愿我

们永远求告基督的名，求祂的身体和宝血为我们罪得赦免。 

奉祂圣名祷告，阿们。 


